
关于二级党组织委员调整及支部调整 

有关事项的通知 

各二级党组织： 
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（试行）》《中国共产党

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

织工作条例》等文件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拟对我校二级党

组织委员调整及支部调整相关工作做如下安排： 

    一、二级党组织委员调整。由二级党组织提出申请，校

党委组织部批复。根据要求，二级党组织委员一般由党委书

记、党委副书记、团委书记（副书记）、办公室主任、专职

组织员、支部书记等人员担任，人数应为单数。 

二、支部的成立。一般由基层单位提出申请，所在二级

党组织召开会议研究，报校党委组织部审查批复，基层单位

召开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支部委员会，选举结果报校党委组织

部备案。根据工作需要，校党委组织部可以直接作出在基层

单位成立党支部的决定。酝酿成立支部时，一般应同时酝酿

支部书记和支委候选人。 

三、支委会换届。支委会一般每届任期 3 年，二级党组

织对任期届满的党支部，一般提前 6 个月以发函或者电话通

知等形式，提醒做好换届准备。对需要延期或者提前换届的，

应当认真审核、从严把关，延长或者提前期限一般不超过 1

年。支委会换届一般由支部提出申请，所在基层党委召开会



议研究同意，报校党委组织部审查批复，支部召开党员大会

选举产生新的支部委员会，选举结果报校党委组织部备案。 

四、支部书记、支部委员调整。一般由支部提出申请，

所在基层党委召开会议研究同意并批复，支部召开党员大会

进行选举，选举结果报校党委组织部备案。 

五、各总支所辖支部支部相关调整工作。仍由支部提出

申请，总支研究同意，报校党委组织部审查批复，支部召开

党员大会进行选举，选举结果报校党委组织部备案。 

六、注意事项： 

1.党支部书记应当具备良好政治素质，热爱党的工作，

具有一定的政策理论水平、组织协调能力和群众工作本领，

敢于担当、乐于奉献，带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，在党员、群

众中有较高威信，一般应当具有 1 年以上党龄。教师党支部

书记候选人还需同时满足“双带头人”党支部书记条件，即

满足学历为博士或职称为副教授及以上的条件。支部委员候

选人须为正式党员。 

2.进行选举时，有选举权的到会人数不少于应到会人数

的五分之四，会议有效。 

3.支部书记、副书记选举为等额选举，其他支委选举按

不少于应选人数 20%的差额进行。 

4.各二级党组织务必对支部调整相关工作严格把关，切

实担负起监督和管理责任，督促所属党支部严格按照相关文



件规定进行调整和换届，并及时向党委组织部提交和备案相

关材料。 

5.各种申请报告与批复样式已在组织部网页“下载专区”

公布。 

党委组织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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